
 

 

 

 

 

*公司中文全称  *公司英文全称  

（须与公司盖章/付款公司/发票抬头名称一致） 

*中文地址 *英文地址 

（须与国内联系地址/发票接收地址一致） 

*邮政编码 *公司网站 WWW.  

   

公司属性  □制造商  □贸易商  □出口商  □服务提供商  □协会/机构  □经销商  □其它（请注明） 

联系人 

   *姓名   *英文姓名  □先生  □女士 

  
 

*您在公司的职务： 

 
 
*电话 +    *传真 +   

（国家区号+省市区号+电话号码+分机） （国家区号+省市区号+电话号码+分机） 

 
*电子邮件 *手机 

  

公司法人代表 手机 

注：以上标注“*”为必填项目  

收费标准 

参展报名费 270 欧元 / 公司 含国内外通信联络费、资料费等 

综合宣传费 560 欧元 / 公司 含官方会刊、网站、移动通讯等信息登录 

标准展位价格 

单面开：593 欧元/平方米 

12 平方米起，含中国展团统一搭建 
双面开：615 欧元/平方米 

三面开：637 欧元/平方米 

四面开：662 欧元/平方米 

我司申请展位类型  标准展位：            平方米    □ 单面开  □ 双面开  □ 三面开  □ 四面开（申请面积需为 3 的倍数，如 12、15、

18） 

参展费用共计：          欧元  

1. 申请者提交本申请表格须同时提交公司营业执照、商标/品牌注册资料或品牌授权代理协议，并填选展品索引。 

2. 本申请表格即为参展合同，且一经签署即生效，参展商取消申请将产生违约金。但展位分配与否及实际展位馆区、面积及展位位置分配以主办方分配为准。最终

的参展费总额按照 MM-SH 实际分配的展位面积和类型计算。 

3. 申请者认可并接受本申请表格及所附《参展条款》、《重要信息》（如《重要信息》和《参展条款》有不一致之处应以《重要信息为准）、《技术指南》、《中

国展团参展商手册》及《交通指南》之规定，确认已仔细阅读并知悉本表格及所附条款，对其中免除主办方、MM-SH 的责任、限制己方权利的条款有充分了解并

同意受其约束遵守主办方的规定。 

4. MM-SH 对本表格及所附条款有最终解释权。 

 

 

 

 

 
公司盖章及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签署时间 

opti 2023 
2023 年德国国际光学眼镜博览会 

2023 年 1 月 13 - 15 日 
德国 · 慕尼黑展览中心 

 

     标准展位申请表 
报名截止日期：2022 年 12 月 10 日 

 

展会主办方在华官方代表暨参展受理单位：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MM-SH） 

MM-SH 授权展位销售代理商： 
公司： 
地址：  
电话： 
邮箱： 
联系人： 

 



  

PRODUCT RANDE Main exhibitor / 产品范围 主参展商  

(注：所有展品类别以英文为准)  

Please note that this application form is valid only if accompanied   

by a completed and signed product range  

展位申请表格仅在同时提交完整并盖章签字的产品范围时生效  

COMPANY NAME Main exhibitor / 公司名称 主参展商  

  

  

 

Our products/services can be assigned to the following catagories (please tick as appropriate):  

我们的产品/服务属于以下类别（请打勾选择准确具体的产品类别）  

 
 . Buying syndicates  

 . Contact lenses and accessories  

 . Diagnostics  

 . Education and traning  

 . Correction frames  

 . Custom-made spectacles  

 . Ready readers  

 . Safety glasses / goggles  

 . Spectacles for children and babies  

 . Sports eyewear  

 . Sunglasses  

 . Hearing aids / audiology  

 . Industry events / trade fairs  

 . IT  

 . Low-vision  

 . Machines  

 . Marketing agencies and business consultancy  

 . Cleaning and care products / cleaning cloths  

 . Display cases  

 . Packaging / carrier bags  

 . Spectacle chains and cords / cases  

 . Optical associations  

 . Raw materials and semi-finished products  

 . Refraction  

 . Sample cases  

 . Shop fixtures and fittings  

 . Spare parts / spectacle elements  

 . Spectacle lenses  

 . Store design and decoration  

 . Surgery（e.g. laser equipment）  

 . Trade journals / specialist literature  

 . Workshop equipment and fittings  

 . 采购集团  

 . 隐形眼镜及配件  

 . 诊断  

 . 教育和培训  

 . 矫正镜  

 . 定制眼镜  

 . 放大镜  

 . 防护眼镜 / 护目镜  

 . 儿童及婴儿眼镜  

 . 运动眼镜  

 . 太阳镜   

 . 听力辅助设备 / 听觉设备  

 . 行业活动 / 展会  

 .  IT产品  

 . 低视力及视觉协助  

 . 机器  

 . 市场机构和商业咨询  

 . 清洁及养护产品 / 清洁布     

 . 陈列柜        

 . 包装 / 购物袋    

 . 眼镜链和绳 / 眼镜盒   

 . 光学协会  

 . 原材料和半加工产品 

 . 折射         

 . 样品盒   

 . 店铺设备及配件  

 . 零配件 / 眼镜零件   

 . 镜片  

 . 店铺设计和装饰   

 . 手术（如:激光设备）  

 . 行业刊物 / 专业文献  

 . 车间设备及配件 

 

 

The product rang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Please return   

the product range form to us together with the application form.  

完整的申请表包含展品范围表格和展位申请表格。请将两个表格同时盖章回传。  

  

  

 

 

  

Place/date  地点/日期 

 

 

 

 

 

Company Stamp 公司盖章 



 

 

 

 

展会时间： 

2023 年1 月 13 日-15 日 （星期五 -星期日） 

 

展会开放时间： 

2023 年1 月 13 日-14 日 （星期五 -星期六） 09：00 – 19：00 

2023 年1 月 15 日      （星期日） 09：00 – 17：00 

 

注：本申请表格及《参展条款》中的时间均为展会举办地时间。 

 

1. 参展申请                                            
 

参展申请者均应使用本申请表格，按要求完整填写并加盖公司公章或

合同专用章后及时递交给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授权展位销售

代理商（“授权代理商”）。 

参展商需要仔细阅读《参展条款》、《重要信息》、《技术指南》、《中国

展团参展商手册》及《交通指南》的各条规定。签署本表格将视同参

展商已经阅读并认可上述各条规定。 

授权代理商在核对该申请表格，确保填写无误后，应及时提交给慕尼

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分配开始时间预计为 2022 年 10 月，具体以主办方规定为准。 

 

2. 参展资格                                            
 

在以下情况下，主办方有权出于正当理由撤销参展商的参展资格： 

1. 参展商在注册时未正确说明其产品范围或提供其他不准确信息； 

2. 注册展品与展览主题不符； 

3. 主办方意识到已就参展商的资产启动了破产程序，或者此类程序

因缺乏资产而被拒绝，参展商必须立即将此情况通主办方，不得无故

拖延； 

4. 参展商未结清主办方在以往展会上的应收账款，尽管已重新收到

主办方的事先警告； 

5. 参展商不结算主办方在本届展会上的应收账款，尽管有警告和合

理的宽限期。 

 

主办方有权在本届展会期间关闭参展商的展位，并立即采取行动。在

以下情况下尤其如此： 

1. 展览报价与指定产品报价不符； 

2. 参展商不符合第 18 条《展台运营》中规定的要求； 

3. 参展商不符合第 13 条中《食品和饮料的销售规定/分销》中规定的

要求。 

4. 参展商不符合第 23 条《广告和推广小组》中规定的要求。 

5. 参展商不符合第 20 条《展台活动》中规定的要求。 

6. 法院命令参展商承担与参加活动有关的某些作为或不作为，并且

不遵守法院命令，或法院命令禁止参展商参加活动。 

7. 参展商严重违反其他合同义务，特别是根据《参展条款》和法规、

使用规则和技术准则承担的义务。 

 

仅考虑到影响主办方、其他参展商和展览参观者的违法行为的严重程 

要求，以及展览的持续时间和目的，主办方只有在看起来适当的情况

下，才要求向参展商发出事先警告。 

 

如参展商有违反规定中的行为，参展商的损害赔偿或其他申索将不获

受理。主办方提出的索赔应受相关约束。此外，主办方有权发布临时

或永久禁止参加未来展览的禁令。 

 

3. 参展费用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为本届展会提供以下中国展团套餐选择，

具体的效果图及展具配置将在《中国展团参展商手册》中详述： 

 

标准展位最小申请面积为 12 平方米。 

标准展位费： 

单面开：593 欧元 / 平方米； 

双面开：615 欧元 / 平方米； 

三面开：637 欧元 / 平方米； 

四面开：662 欧元 / 平方米； 

每家参展商须支付 270 欧元参展报名费。 

 

综合宣传费 
参展商应支付总计为 560 欧元的综合宣传费。本费用包括综合会刊登

录（印刷费用、网站宣传以及在适用的情况下，移动设备宣传的费用）、

产品和服务指南的公司网址链接等。同时还包括《观众指南》和其他

通讯服务。参展商可向相关广告媒体订购其它宣传推广服务，但须支

付额外费用。相关订购表格中列明了额外刊载和推广信息的价格，该

表格将由签约媒体服务合作方发送给参展商。 

 

以上所示所有价格均不含 19%德国增值税，目前德国税法暂时取消

了向非欧盟国家征收 19%的增值税，但不排除今后有变更的可能。 

 

参展费涵盖了展台租金以及主办方及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提

供的其它延伸服务，包括：在由主办方及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

司组织的范围内，就展台规划提供建议、就展台设计的现场技术条件

和要求提供建议、就展台布展和撤展提供建议、展会构思和公关工作、

展会观众市场推广和观众招募、准备和组织展会相关的开幕活动、新

闻发布会、演出和参展商晚宴；在由主办方或由第三方代表主办方组

织的范围内，准备和开展各类论坛和表演；按照第 16 条“参展商胸

卡”的规定向被授权人员提供参展商胸卡、所有展区的灯光、空调设

备、活动现场基本安保服务、公共区域的定期清洁、用于向展会观众

参展条款 B 

MM-SH 授权展位销售代理商： 
公司： 
地址： 
电话： 
邮箱： 
联系人： 
 

 

 

展会主办方在华官方代表暨参展受理单位：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MM-SH）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展业务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光华东里 8 号 
中海广场中楼 2908 室 
联系人：李阳 女士 / 朱洁 女士 
电话：(+86 10) 8591 1001-1805 / 1815 
邮箱：echo.li@mm-sh.com / judy.zhu@mm-sh.com  
 

参展条款 

mailto:echo.li@mm-sh.com
mailto:judy.zhu@mm-sh.com


 

 

 

 

发布信息的音响系统和其它观众信息系统，包括引导标识、提供观众

休息室、为参展商、观众和展览场所内新闻工作者提供会议室和饮食

设施、配备急救人员，并提供至活动现场和活动现场内部的交通路线。 

 

展会报价和价格调整权。  

展会以欧元报价，参展商应承担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在展会开展前，

如出现展会举办国的适用税率被调整至较高税率的情况，展会主办单

位有权对参展费用进行相应调整。 

 

参展商付款方式及流程： 

授权代理商向参展商收取相关参展款项及各项服务、罚金等费用。授

权代理商在收款后需要向参展商出具正规发票。 

参展商提交签署的本表格后，须立即向相应的授权代理商支付参展费

的预付款(即，展位费 30%+综合宣传费+参展报名费)。在展位分配后

(即，授权代理商发出展位分配邮件或确认书)，根据具体分配的展位

面积和类型计算参展总费用(含展位费、综合宣传费、参展报名费等)

后，参展商应向授权代理商支付参展费尾款。 

参展商根据《中国展团参展商手册》预订各项服务后，应向授权代理

商支付相应服务费用。 

参展商如因为撤展、违反主办方规定等情况而产生各类罚金、违约

金·(详见第 3、6、8、23、29 条等)，应向授权代理商支付相应罚金。 

授权代理商收取参展商各类费用后，应根据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

公司的规定支付给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4. 联合参展/额外代表公司                                                            

 

本展会不适用。 

 
5. 付款条约                                                             

 

参展商应按照授权代理商发出的付款通知书上规定的付款截止日期

付款。参展商支付全额参展费后才能进入展区、并获得所有展会媒体

（刊载、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综合登录和参展商胸卡。所有付款的

银行手续费由参展商自行承担。 

 

参展商的申请获得批准后，展台内的所有物品均应作为主办方对参展商

所欠任何未付金额的担保。 

 

参展商无权对主办方提出的付款索赔抵消反诉，除非反诉已由法院确定

或主办方认可。 

 

参展商有责任遵守所有适用于其公法的规定和要求。参展商应赔偿主办

方因不遵守上述规定和要求而引起的所有索赔。 

 

6. 展位取消，缩减和修改变更                                     
 
参展商提交签署的本申请表的同时需立即向授权代理商支付参展费

预付款，如果该参展商没有被批准参展，则该预付款将无息归还。如

果参展商自行缩减面积，减少部分面积的预付款也不予返还。 

 

参展商提交申请表至展位分配前，取消或缩减展位，预付款不予退还。 

 

从参展商确认所分配展位之日起，如展商全部取消或减少已经确认的

展位，授权代理商应根据主办方要求努力将该展位租售给其他展商，

但授权代理商没有义务向取消或减少已经确认的展位的展商作出任

何承诺。如果授权代理商无法成功将该展位转租，则取消或减少已经

确认的展位的参展商仍然需要全额支付原定 100%展位费、参展报名

费、综合宣传费及主办方和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已经发生的

其他费用作为违约金；取消或减少已经确认的展位的参展商的预付款

不予返还，同时，参展商应支付主办方和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

司已经发生的其他费用作为违约金。 

 
如果展商不能及时履行其支付义务，或展商违反本合同约定和相关展

会规定，主办方或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有权取消其参展资格，

在此情况下参展商应依据前款取消展位所约定的违约金金额支付相

应违约金。 

 

展位位置的修改/后续变更 

 

如果与展览会的执行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例如，空间不足、展台之间

有空隙、展厅完全或部分关闭），主办方有权重新分配展台空间和展

台尺寸，移动或关闭展览场地或展厅的入口和出口，并进行任何其他

结构改造。主办方不会要求展位尺寸偏差超过最初分配空间的三分之

一。 

 

如果遇到不可抗力和主办方无法控制的其他不可预见的障碍，无法通

过合理的费用克服，并且无法以暂时中断展览会的方法处理时，主办

方有权全部或部分取消展览会。如果需要，也可以在展览会期间完成

此操作。主办方应立即将取消和原因通知参展商，不得无故拖延。 

 

以下事件应被视为不可预见且超出主办方的控制范围： 

恐怖行为，流行病，自然灾害或极端自然事件，爆炸，火灾，破坏，

长期电网中断，第三方公司罢工，遵守法律和政府命令，官方禁止非

因主办方的不当行为或类似无法容忍的官方约束而造成的事件，以及

主办方未能遵守保护交通的义务，尽管采取了外部环境（例如卫生要

求）所需的合理努力。当展览会的目的预计会受到严重损害时，例如，

如果只有五分之一的参与者或几乎所有市场领导者可能缺席，或者如

果访客和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无法得到保证或由于健康风险原因将受

到严重限制。 

 

因上述原因之一取消展览会，参展商不用支付参展费；已支付的款项

将予以退还。如果展览会在开展后被取消或缩短，或者如果展览区域

或其部分暂时或永久地被限制，参展费不再退款/减免。 

 

如果存在上述的理由，主办方有权将展览会推迟，而不是取消，以达

到阻止展览会开展的情况很可能不再存在的时间点，但该时间点在初

始展览会日期后不超过 18 个月。主办方有权自行决定取消和推迟，

同时考虑到所有相关情况，如可用日期，市场环境（包括竞争展会），

预期的观众数量等。主办方应立即通知参展商任何延期以及阻止展览

会在最初日期举行的原因。 

 

在更换场地的情况下，双方仍应受组织者合同的约束；但是，参展商

无权要求获得与展会未被取消时相同的展位。上述条款仍适用于展位

空间的变化。倘若参展商不参加延期展会选择退展，则到期金额或已

支付金额的退款可能会根据上述条款减少。主办方有权将初始日期和

延期日期之间产生的任何间接费用转嫁给参展商。如果参展费比初始

日期增加 5%以上，参展商有权退出合同。 

 

7. 布展和撤展日期                                           
 
布展 
从2023 年 1 月 10 日 至 2023 年 1 月 12日（星期四） 18: 00。中国展

团的展台交付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2 日（星期四） 12: 00。 

布展期间，7.5 吨以上的货车需在现场货车登记处登记。详情参见《交

通指南》。 

 



 

 

 

 

布展最后一天即 2023 年 1 月 12 日（星期四）所有运输及展位搭建用

车辆必须于 18:00 前撤离展馆及室外展区。主办方和慕尼黑展览（上

海）有限公司有权处置逾期滞留在馆内或室外展区的车辆，因此产生的

风险和费用由相关参展商承担。布展工作和展台内部装饰应在 20:00

前结束。 

 

布展时间必须严格遵守，不允许超出规定的布展时间。针对未能遵守布

展时间的展位，主办方有权向其收取 1000 欧元/天的罚金；同时，主办

方有权拆除并存储展台已搭建的部分，相关费用和风险由参展商承担，

如主办方在上述过程中蒙受任何损失，将由参展商负责赔偿。 

 
撤展  
从 2023 年 1 月 15 日（星期日）17 : 00 至 2023 年 1 月 16 日（星期

一）18 : 00。 

 

撤展时间必须严格遵守，不允许超出规定的撤展时间。主办方有权向未

能遵守撤展时间的展位收取 1000 欧元/天的罚金。 

 

参展商在提供相关发票已全额缴付的证明后，才有权占用已分配的展

位。主办方保留发放《施工证》及设置其他准入条件的权利。除非另

有说明，展台布置最迟应在展览开始日期前一天（即 2023 年 1 月 12

日）的中午 12：00 开始。如主办方未收到任何书面通知的情况下，

针对在上述搭建开始时间起未被占用的承租区域，主办方有权将该区

域挪作他用且不做另行通知。主办方提出的索赔遵循相关条款。撤展

只能在展览的最后一天、观众开放时间结束后开始。展台拆除后，展

区必须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因对区域的不当使用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

害，参展商应向主办方或按照主办方的要求向展馆运营部门予以赔偿。

如果参展商的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清理干净，主办方有权拆除并存储

展台结构，相关费用和风险由参展商承担。 

 

8. 展会结束时间                                       
 

展会结束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5日下午 17:00。展商不允许提前撤展（包

括但不限于移走展品或拆除展台），如违反应支付 2,000 欧元/次的违约

金，且主办方有权拒绝相关参展商参加今后由该主办方承办的展会。  

 

9. 驾驶，运输和停车                                          
 
机动汽车只有需要装货或卸货才将被允许进入展馆。如果是特殊需求的

装卸，事先需要得到主办方书面批准。在展馆驾驶也需要适用于德国道

路交通法规（StVo）. 在装货或卸货完成后，车辆必须立即驶出卸货区， 

 

停靠在指定的停车区域。标注的行驶区，消防部门划定的区域，紧急通 

 

道不能以任何理由占据。主办方有权将任何没有授权的停放车辆移走，

产生的费用将由车辆的所有者承担。 

 

10. 展台设计和搭建                                               
 

所有展位必须铺设地毯，并在非开口面必须设置墙板。 

 

展台设计必须适用于租用的展台类型（四面开、三面开、两面开、一

面开），展台边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超出所分配的面积，且严禁

使用过道上方的空间。 

参展商在设计展台时必须考虑展会的特色和形象。为此，主办方有权

对展台设计进行调整。 

 

展台墙板设计 

参展商应安装隔离墙（高度 2.5 米）用以区隔相邻展位，同时为展台

铺设地毯。面向相邻展位的隔离墙墙面高于 2.5 米以上部分须使用白

色，须保持洁净且没有任何图案或者文字。出于这个目的，仅可使用

不透明且不透光的材料（无纺织品）。 

 

展台设计应该确保开放性。封闭墙板最长可连续搭建 6 米。连续 6 米

的封闭墙板旁边必须配置最少 2 米宽的开口。如果展位边长短于 8

米，则需要保留 30%的开口。当符合以下条件时，可不必遵守上述规

则： 

 墙体距离过道 1.5 米或 1.5 米以上； 

 整体高度不超过 1.2 米。 

 

主办方和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保留对以上条款的解释权和例

外规定。 

 

展台结构限高 

单层展台结构限高为 6 米（面向相邻展位的墙板必须为整洁的白色墙

面）。如展台和相邻展台的隔断墙板高度超过 5 米，应获得相邻展台

的书面同意。 

双层展台结构限高为 7.5 米（必须获得相邻展台的书面同意）。 

此外，应遵守展馆靠墙区域的搭建限高（净高）（参见室内展厅和室

外展区技术数据） 

 

悬挂广告限高 

在展台上方悬挂广告限高为 7.5 米，且广告下缘与展台结构上缘需保

持不少于 0.5 米的距离。 

展台上方的广告牌与相邻展台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 1.5 米。 

闪光灯或变光灯不得用于广告用途。 

主办方和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有权对展台的设计进行调整。 

 

方案许可 
请注意，无论是否需要获得主办方的批准，展台安装方或运营方均应

遵守适用于展台的公共法律法规，并遵守主办方的《技术指南》以及

《参展条款》。展商代表其联合参展商、供应商及其他第三方同意遵

守主办方的上述规定。 

室内展台如果符合以下情况，则必须获得主办方的书面批准： 

- 双层展位 

- 展台或广告的高度超过 3 米 

- 展台面积超过 100 平方米 

 

所有不符合任何一项上述展台设计要求的情况，均需要事先获得主办

方技术部门的批准。展商须在 2022 年 12 月 2 日之前将设计方案（一

式两份）提交给主办方审批，包括展台设计比例图纸（平面图、正面

图和剖面图）。 

 

如果需从展馆顶部悬挂物件，则相关作业应由主办方的承包商实施。

此外，多层展台和特装搭建（例如桥梁、楼梯、悬顶、长廊等）通常

需要另行审批。在所有情况下，均请注意《技术指南》中载明的要求

以及另行发出的单独通知中包含的信息。有关其它流程以及额外展台

服务的相关参展商服务订购表格将会及时提供给展商。 

 

11. 官方规则和许可                                     

 

在展区内进行安装、装修和拆建，展商需遵守主办方《参展条款》和

《技术指南》。除《技术指南》外，所有展示品和设备需遵循相关的

TÜV 安全导向（德国技术检查和控制机构）；遵守执行代码。转塔式

起重机和类似的设备须按照规定进行固定。为了保证安全，禁止在起

重机上悬挂除轻质旗帜外的广告媒体材料或其他物体。 



 

 

 

 

 
12. 技术性安装                                           
 

根据《技术指南》，所有技术服务，如电力、水和压缩空气等仅可向

主办方和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订购。有线通讯设备只能由主

办方提供；德国电信公司和其他网络供应商无权进入展馆。经主办方

许可后，展商可以在自己展台区域使用自带的无线网络；展商须遵守

主办方的《技术指南》。 

 

参展商须与有关能源或供水供应商等另行订立合约。如果情况并非如

此，主办方将向参展商收取上述服务费用。 

 
13 销售规定                                             
 
禁止在展位上进行直接销售和提供其它服务或进行交货，包括原型 （专

业媒体除外）。展会结束前，不得将参展商品交付给买家。根据贸易条

例（GewO）第 64 条的规定，所有销售只可面向批发商、零售商或贸易

客户。如有违反，主办方和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将有权封闭

展台。 

 

在向公众开放的展览会上（根据《德国贸易、商业和工业法规》第 65

条注册），参展商有权获得其参展商品的订单。允许在展台直接销售。

活动期间展出的所有商品的价格必须使用清晰易读的价格标签（包括

增值税或销售税）标明，或者参展商必须能够提供价目表。禁止在活

动正式开放时间以外分发商品。 

 

食品和饮料的分发（即使是免费的）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许可（符合

展览政策）。必须向主管当局申请许可。饮料分配系统（在 CO2 或 N2

的压力下分配啤酒和其他饮料）只有在符合公法相关技术要求的情况

下才能运行。 

 
14 媒体服务（展会会刊-互联网-移动设备）               
 

综合登录内容包括公司名称、地点、展馆、展位号；以及登录产品索引

等。需要注意的是，涉及到个人数据的电话号码、传真、移动电话以及

邮箱信息需要得到参展商明确的最终许可，否则这些信息将不会被刊登。 

 

参展商还可另行填写订购表格，申请在这些通讯媒体上登录更多信息，

例如产品索引和其他宣传机会。主办方聘请的（以自己名义独立处理申

请者的相关额外登录的）媒体合作方将及时将订购表格发送给申请者。

对于展会会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主办方、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

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参展商对于其在上述主办方展会会刊中广告内容的合法性，尤其是是否

符合关于竞争方面的法律承担全部责任。如果第三方因广告违反一般法

律或竞争方面的法律而向主办方、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提出权

利主张，参展商应保护主办方、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使其免

受所有权利主张的损害，包括承担主办方、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

司在法院进行任何必要抗辩时发生的所有费用。此规定同样适用于参展

商、联合参展商在主办方展会会刊（纸质会刊、互联网和移动设备宣传）

中所登录的信息。 

 
15. 展位操作的一般条款                                        
 

展位必须经过合理的布置并配备合格的工作人员，同时，在活动开放时

间内向观众开放。否则，主办方或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将按

照第 8 条进行处罚，并有权拒绝接受该展商之后的参展申请。 

 

符合展会规定的销售及产品展示只允许在租用的展位内进行。人行道必

须保持畅通。  

 

参展商需承诺在整个活动期间展位上都有工作人员并展示已注册的产

品；不得展示所列产品以外的产品。参展商需声明并保证其拥有展示展

品的完全法律权力，并且这些展品是全新的产品。不得展出二手商品。 

 

展会相关物品，由于他们的外表，气味，噪音，震动或类似情况对于

其他展商，观众或其他展商的展品产生任何危害或干扰，在主办方或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的要求下，必须立即移除展馆。即使展

商已将上述的内容列在本申请表上并且主办方或慕尼黑展览（上海）

有限公司已经接受，展商的责任依然存在。 

 

16. 参展商胸卡                                        
 

每一参展商将按其展位面积收到一定数量的免费参展商胸卡，胸卡在

展会期间有效： 

 

所有展馆 

展位面积 20平方米及以内： 3 张参展商胸卡； 

21平方米以上，每增加 10平方米： 额外增加 1 张参展商胸

卡； 

101 平方米以上，每增加20 平方米： 额外增加 1 张参展商胸

卡； 

如需要更多展商胸卡，需要额外收费。 

 

参展商胸卡仅供展台人员使用，不得转交第三方使用。如果使用不当，

主办方或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有权收回参展商胸卡，同时，

主办方保留举报非法侵入罪的权利。 

 
17. 函件/通知                                           
 

在展位分配以后，授权代理商或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将通过

函件（邮寄或电子邮件）告知参展商关于展会准备及组织的进一步详细

信息。 

 

18. 噪音，音效                                          
 

活动期间（参见开放时间）机器、视频、音乐、展台表演等需经过主办

方或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事先书面同意，且不得干扰其他参

展商，也不得对其他参展商产生负面影响。相应地，音响和其它扩音器 

/ 音响系统须面向自己的展台，朝向应确保该声音不会出现在相邻的展

台或走道上。展台边缘处的声级不得超过60 分贝。主办方或慕尼黑展

览（上海）有限公司有权限制或禁止任何类型的产生噪音、光学干扰或

因其它原因对活动尤其是活动参加者造成危害或损害的行为，无论这些

行为是否事先已获认可。展商必须遵守相关法律规定。设备运行声级不

得超过 70 分贝。 

 

根据《版权法》的规定，任何类型的音乐表演都需要获得GEMA（音乐

演出和作品复制权协会）的许可。参展商应自行联系GEMA或其他版权

机构以获得在其展台使用相关作品的权利。 

 

19. 摄影、拍摄、录像和素描                                               
 

在展览期间，展商只可在其展台内部进行录像和录音。除此之外的任何

拍摄/摄影活动，参展商必须向主办方申请许可，展商需要向主办方提出

申请并得到主办方许可并确保不打扰其他展商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展

商应根据主办方的规定为此支付相关费用。 



 

 

 

 

 

主办方或其委托的服务提供商有权在整个展览场地采集音像资料，并在

尊重出镜、出声人员权利的情况下，将其用于自己或一般宣传物品的图

片中。如果这对于其展位是必要的，参展商应授主办许可，以利用其有

权享有或以其他方式授予的所有知识产权或其他财产权，但其自身形象

权除外。此外，参展商应保证其有权授予上述许可。如有需要，参展商

应及时自费授予上述许可，或通知主办方无法授予上述许可。 

 

20. 展台活动                                           
 

展台内的活动范围如果超出一般的推荐或演示，需要事先得到主办方

的许可并遵守活动的相关规定（安保、时间和清洁工作等）。参展商需

要承担由此活动而产生的额外安保等费用。 

参展商需保证活动参与人员不得进入其他展台或触碰展品。参展商需保

证活动参与人员能够听从现场主办方雇佣的安保服务人员的安排。安保

服务的所需范围由主办方决定。展台活动所产生的风险和费用由相关参

展商承担。由主办方提供的相关服务，其费用将在展后收取。 

 

为确保活动的正常举行，主办方建议参展商事先和周围展台沟通。活动

期间音箱分贝不得超过 70分贝。 

 

如果活动威胁或破坏展会的正常举行或其他展商，主办方及慕尼黑展

览（上海）有限公司有权限制或完全禁止该活动，无论该活动是否事先

已经过主办方及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的书面批准。 

 

在活动的正式开放时间内，参观者不得被带到展览场地以外的其他地点。 

 
21. 展品运输                                            
 
个别展商选择国际快递服务，由于货值填报等原因可能造成货物清关延

迟，为避免样品丢失等问题对参展造成不便，建议选用《中国展团参展

手册》中的推荐货运运输商。所有运输合同均由展商与运输商另行签订，

主办方、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需运送到展台的展品、寄存品、信件及其他邮件需用英文标明以下信息， 

并与推荐的货运运输商提前确认好派送时间和接收人信息： 

 

- 展会名称 

- 展馆（指定名称：A，B 或 C 加展馆号码 1-6）或室外展示区域（指

定名称：F加区域号5-13） 

- 参展商展台号码 

- 参展商姓名 

- 货物接收人联系电话： 

- 展馆地址：Messegelände/Willy-Brandt-Allee, 81829 Munich, Germany 

 

主办方和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不为展商代收展品、信函等。主

办方同时建议不要将展品在开展和撤展期间遗留在无人看管的区域。 
 
22. 展示区域复原                                              
 

所有展示区域必须在规定的撤展完成日前按照原始状态移交给主办方

及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包括各种类型的胶水、黏贴物品等必

须清除完毕；不允许对展具、展台结构造成破坏；不可遗留任何形式的

垃圾如宣传资料，包装材料，展台结构材料等。为此，必须及时向主办

方及包括各种类型的胶水、黏贴物品等必须清除完毕；不允许对展具、

展台结构造成破坏；不可遗留任何形式的垃圾如宣传资料，包装材料，

展台结构材料等。做相关展示区域的登记以便进行验收。 

 

主办方及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有权利在展商违反以上条款时由

授权的清洁公司完成清洁工作，费用由展商承担。展商需承担针对展具

和展台结构破坏的赔偿。重要提醒：漏油会腐蚀柏油路面。主办方将负

责修复脏污或损坏的区域，其费用由相关参展商承担。 

 

23. 广告和推广小组                                            

 
禁止在展会中心展台边界以外的区域进行广告活动、使用固定和移动的

广告媒体、部署宣传团体以及散发打印资料和饮 / 食样品，除非参展商

已就该等活动向主办方和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提出申请并获

得批准。开展该等活动须支付费用。主办方和慕尼黑展览（上海）有

限公司有权制止展会中心展台边界以外区域未经授权的广告活动，特别

是有权将广告宣传人员逐出展会中心，并有权没收、撤除或销毁未经授

权的广告媒体。对于未经主办方和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授权

在展会中心展台边界以外区域开展广告活动的参展商，参展商将被收取

2,000欧元的违约金，展商的展位也将被撤销，主办方及慕尼黑展览（上

海）有限公司主张其它赔偿的权利不受影响。 

 

24. 清洁                                               

 

参展商有责任每天清洁自己的展位，如果参展商没有清洁展位，主办方

或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授权的清洁公司将安排处理，费用由参

展商承担。主办方仅负责清理展馆公共区域的卫生。 

 

参展商遗留在展台上的废弃物将由主办方处理，相应费用由参展商承担。 

 

严禁将各类包装（如箱子、包装材料等）置于展览大厅、卸货区以及展

台内外。所有包装应立即处理。参展商可以付费将包装材料交由运输代

理存放在展馆仓库中。如参展商在主办方的要求下没有及时解决违规处

理的包装，主办方有权将其移除，相关费用及风险由参展商承担。 

 

25. 安全                                                 
 
主办方将负责展馆公共区域及进入展馆的安保。展商必须负责自己展位

的安全及展品的安全。主办方授权的安保公司可以提供有偿安保服务。 

 

参展商承诺在有关秩序和安全的事项上遵守展览工作人员的指示。 

 

整个展览场地的室内设施内禁止吸烟。 

 
26. 变更                                                
 

主办方及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保留对影响技术安排和安全的

事项进行变更或添加的权利。 

 
27. 不可抗力，取消展会                                               
 

如果由于不可抗力（地震、旱灾、海啸、台风、飓风、水灾等自然灾害，

火灾、战争、暴乱、恐怖活动、政府行为、疾疫，及被适用法律认为是

不可抗力或国际商业惯例公认为是不可抗力的其他行为或事件）或者其

它超越其控制范围的情况（例如断电)而导致主办方或慕尼黑展览（上

海）有限公司被迫暂时或长时间清空一个或多个的展览场地，或者推迟

或者缩短展览会，参展商无权要求行使解除或者取消本合同，也没有任

何向主办方或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提出索赔的权利，尤其是

要求损坏赔偿金的权利。如果主办方由于不可抗力或者其它超越其控制

范围情况而取消展会，或者由于对于主办方来说举行这样的展览会已经

变得不合理而取消展会，主办方或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对于

因以上原因而导致展会取消所给参展商造成的损害和不利影响不承担



 

 

 

 

责任。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不因展会的取消、变更向参展商承

担责任。 

 

28. 责任和保险                                          
 
为保证展会顺利进行以及出于对各种安全方面的考虑，主办方及慕尼黑

展览（上海）有限公司要求所有参展商必须购买第三者公众责任险以及

其它涉及其雇员人身、参展展品的相关保险。 

 

主办方及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对遗失、失窃、火灾引起的损

失，任何性质对人身或物品造成的伤害概不负责。 

 

由于展商参展或任何与其参展相关的原因而使主办方或慕尼黑展览

（上海）有限公司遭受索赔的，该展商应对主办方或慕尼黑展览（上

海）有限公司做出补偿。 

 

主办方及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对展商或其代理、雇员及搭建

商的人身以及其财产因展览而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遗失、破坏、损毁概

不负责。 

 

主办方及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对于由参展商带至展览会的展

品或者展览场地的设施或者装备的损害或者损失不负赔偿责任。在这种

情况下，损害或者损失是否发生在展览会之前、之中还是之后没有实质

区别。对于参展商、他们的雇员或者代表人停放在展览会上场地的汽车，

本条款也同样适用。 

 

对参展商自身而言，对于因其自身、其雇员、其代表人和其联合参展商

以及其展品或者展览的设施和装备给他人个人或者所有物而造成的损

害负责。 

 

主办方和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对展品出、入境货运过程（包括

运输、搬运及报关）中所造成的遗失、损坏或延误概不负责。展商应投

保充分的运输险。 

 

展商应投保充分的运输险。展商有义务和责任依法完成报关和清关工作，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连带法律责任。 

 

29. 知识产权                                           
 
参展商保证提供的与参展有关的展品、包装和广告宣传材料等均不侵犯

第三方合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已注册或其它确认商标、著作权、设计、

名称及专利等。参展商及其代理商应积极配合知识产权相关部门的监督

与管理，以及现场取证、勘验、询问，缴纳罚金等工作。参展商及其代

理商等应接受有关部门处理并撤出涉嫌侵权展品以及有关资料, 主办方

及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亦有权要求清除任何涉嫌侵权的展品或

材料。主办方及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有权拒绝有关确定侵权之

参展商参加日后的展会。 

 

30. 法律适用及管辖                                          
 
本合同及附件适用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若有任何由本合同直接

引起的，或因本合同有关内容所引起的，或因本合同违约、终结或失效

而引起的纷争、争论或要求(总称“纠纷”)，双方应在纠纷出现第一时间

进行友好协商。若不能友好解决，任意一方应将此纠纷递交至上海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仲裁步骤规则在上海进行仲裁。 

 

31. 数据保护                                           
 

参展商承认并同意主办方、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以及授权代

理商可以为实现其商业目的而处理和使用与参展商相关的个人信息，也

可以为了充分履行以上所有与合同相关条款而将其信息转交给第三方，

但前提是前述使用应遵守数据保护的相关法律。参展商确认并承诺其向

主办方、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以及授权代理商提供的相关个

人信息的来源合法，且其对该等个人信息依据本《参展条款》的使用已

取得相关个人的授权同意。 

主办方遵守GDPR（即《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确认对个人数据

的收集、存储、修改、传输、阻止、删除和使用符合相应的数据保护规

定和其他适用的法律规定。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参展商在注册时

阅读并同意的数据保护声明，该声明见主办方网站。 

 

32. 分离条款                                           
 

如果本《参展条款》中规定的条款在法律上无效或者不完整，其它条款

或相关合同的有效性将不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双方有义务更换

失效的条款和/或补足相关条款，最大可能地使得合同双方实现其追求

的经济目的。 

 

主办方保留修改和补充其关于COVID-19预防和卫生条款的权利；如有

变更，将及时通知参展商。 

 

参展商不能从主办方在以往活动或合同中相对于参展商的商业惯例中

获得本届或未来活动的任何权利。 

 

 


